
吴家营街道（KCC2011-80号、KCC2012-25号）项目失地农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支出绩效评价
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按《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吴家营街道办事处申请兑付项目用地失地农民生产生活补助的相关请示的批复》（呈政复〔2018〕156号）文件精神，同意对应以下地块，总计231.1185亩，按11万元/亩的标准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助：KCC2011-80号，补助计算面积36.531亩；KCC2012-25号，补助计算面积194.5875亩。补助资金由区财政局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安排至吴家营街道办事处，共计2542.3035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18年7月，KCC2011-80号地块和KCC2012-25号地块共计231.1185亩失地农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2542.3035万元拨至吴家营街道办事处，吴家营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7月31日将该资金转拨至中庄社区居委会。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项目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实施预算方案、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KCC2011-80号、KCC2012-25号）项目失地农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是为了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发挥财政资金对失地农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项目的支持作用，规范财政资金使用。

（二）绩效评价的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按《预算法》的规定，设立绩效评价体系及评价方法。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街道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负责对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做好绩效评价的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包括拟定绩效评价方案，选取合适的绩效评价方式，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绩效评价小组按上级相关部门要求开展工作，保证工作按时完成。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KCC2011-80号地块和KCC2012-25号地块共计231.1185亩失地农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2542.3035万元于2018年6月27日拨至街道，资金全部到位。
2、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KCC2011-80号地块和KCC2012-25号地块共计231.1185亩失地农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2542.3035万元于2018年7月31日支付给中庄社区。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18年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授权审批，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项目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实施预算方案、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该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授权审批，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实施预算方案、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2018年，吴家营街道严格控制项目成本（预算），按时完成了KCC2011-80号地块和KCC2012-25号地块共计231.1185亩失地农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2542.3035万元工作。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项目实施进度正常，土地已经按时交付给项目方使用。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通过项目的实施，保障社区失地农民不因土地被征收而降低生活水平，支持失地农民生产生活发展，维护了社区和谐稳定。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该项目的预期目标已完成，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对财政资金实施全过程监督。

六、存在问题原因
由于绩效自评是一项开展不久的工作任务，项目支出运行实践经验还欠缺，我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配备还不足，相关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现在的项目指标面临着物价、劳务费等因素的影响，在编制预算与执行中，我街道办事处将尽可能地用有限的经费平衡每年工作任务，尽量做到科学、合理的分配。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吴家营街道办事处

　　　　　　　　　　　　　　　　　　　　2019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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